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測

驗試務規定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測驗試務規定（以下

簡稱本規定）前於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訂定發布，歷經七次修正。

為維護受訓人員權益，在不影響訓練測驗客觀與公平前提下，參照典試法

第二十六條及考試院訂定發布之應考人申請閱覽試卷辦法，開放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辦理之各項法定訓練測驗受訓人員得申請閱

覽試卷，爰新增相關規定。

本規定計新增八點，修正三點，修正重點如下：

一、受訓人員閱覽試卷之範圍及保訓會提供閱覽之方式。（修正規定第五十

點）

二、受訓人員閱覽試卷之申請期限、方式及不得申請事項。（修正規定第五十

一點）

三、閱覽試卷保訓會之辦理期限。（修正規定第五十二點）

四、保訓會應將閱卷委員之資料予以彌封。（修正規定第五十三點）

五、受訓人員閱覽試卷之閱覽時間。（修正規定第五十四點）

六、受訓人員閱覽試卷之作業程序。（修正規定第五十五點）

七、受訓人員閱覽試卷之禁止行為。（修正規定第五十六點）

八、身心障礙受訓人員申請閱覽試卷如因觀看有困難，保訓會得提供必要之協

助措施。（修正規定第五十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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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

測驗試務規定部分規定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十五、情境寫作、實務

寫作題及專書閱

讀心得寫作（以

下簡稱寫作題）

閱卷，得採單閱

或平行兩閱制，

由保訓會遴聘相

關專業領域學者

專家擔任閱卷委

員負責閱卷及評

分。

二十五、案例書面寫作題、

實務寫作題及專

書閱讀心得寫作

（以下簡稱寫作

題）閱卷，得採

單閱或平行兩閱

制，由保訓會遴

聘相關專業領域

學者專家擔任閱

卷委員負責閱卷

及評分。

一、依公務人員晉升官等

（資位）訓練成績評

量要點第二點規定︰

「薦升簡及正升監訓

練成績評量項目及所

占訓練成績總分之百

分比如下……（二）

課程成績：占百分之

九十。1、專題研討：

占百分之四十五。2、
案例書面寫作：占百

分之四十五。（1）情

境寫作：占百分之四

十。（2）專書閱讀心

得寫 作： 占百 分之

五。」爰案例書面寫

作題包含情境寫作及

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二、為配合上開規定，將

「案例書面寫作題」

修正為「情境寫作」，

以符實際。

四十四、申請複查成績，

不得要求重新評

閱、提供參考答

案 或 複 印 試 卷

(  卡  )，亦不得要

求告知閱卷委員

四十四、申請複查成績，

不得要求重新評

閱，提供參考答

案、閱覽或複印

試卷，亦不得要

求告知閱卷委員

為配合開放受訓人員得申

請閱覽試卷，爰將不得要

求提供「閱覽」文字，予

以刪除，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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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姓名及有關資

料。

之姓名或其他有

關資料。

拾、申請閱覽試卷 拾、附則 一、為維護受訓人員權益，

爰增訂開放受訓人員

得申請閱覽試卷之規

定，並配合修正章名。

二、現行規定拾、附則，

配合移列為拾壹、附

則。

五十、受訓人員得申請閱

覽經評閱完畢  之  選

擇題試卡及寫作題

試卷  影像檔；保訓

會應備具電腦設備  

以供其閱覽。

五十、本試務規定未規範

事項，適用其他相

關法規之規定。

一、現行規定第五十點移

列至修正規定第五十

八點。

二、本點規定受訓人員閱

覽之範圍及保訓會應

提供電腦設備，供其

閱覽。閱覽試卷係為

使受訓人員瞭解其選

擇題試卡劃記情形或

寫作題閱卷委員對其

作答內容之評閱情形，

爰允渠等可申請閱覽

之試卡及試卷影像檔，

並以各項訓練測驗業

經評閱完畢之選擇題

及寫作題（按指︰依

修正規定第二十五點

規定之情境寫作、實

務寫作題及專書閱讀

心得寫作）為限，其

中選擇題影像檔包含

受訓人員作答試卡及

正確答案試卡。

五十一、受訓人員申請閱

覽試卷(卡)，應

一、本點新增。

二、本點參照考選部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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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接到訓練成績

單之次日起十五

日內，至保訓會

網站採線上申辦

方式，或填具各

項訓練測驗閱覽

試卷申請書（如

附件八），郵寄

保訓會辦理，逾

期不予受理，並

以一次為限。

申 請 閱 覽 試 卷

(卡)，應依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閱覽試卷

收費標準繳納費

用後，始得閱覽。

申 請 閱 覽 試 卷

(卡)，不得要求

重新評閱、提供

寫作題參考答案

或複印試卷(卡)，

亦不得要求告知

閱卷委員之姓名

及有關資料。

之應考人申請閱覽試

卷辦法第五條規定訂

定。

三、第一項考量閱覽試卷

與複查成績之申請，

均係自受訓人員收到

成績單後始得辦理，

爰參照本規定申請複

查成績之期限及方式，

以受訓人員收到成績

單之次日起十五日內，

採線上或書面雙軌擇

一方式申辦；逾期則

不予受理，並以一次

為限。

四、第二項規定應依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閱覽試卷收費標準

繳納費用後，始得閱

覽。

五、第三項參照本規定第

四十四點成績複查之

規定，受訓人員申請

閱覽試卷(卡)不得要

求重新評閱、複印試

卷(卡)及告知閱卷委

員姓名等事項。

五十二、保訓會收到閱覽

試卷(卡)之申請

後，應於申請期

一、本點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閱覽試卷

之辦理期限，除參照

考選部所定之應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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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截止之次日起

十五日內提供閱

覽。必要時，得

酌予延長十日，

並通知受訓人員。

經核准閱覽試卷

(卡)之受訓人員，

應依保訓會書面

通知之指定期日

及場所進行閱覽。

受訓人員因故無

法於指定期日閱

覽試卷(卡)時，

至遲應於原訂期

日前三日通知保

訓會，由保訓會

另行安排閱覽。

申請閱覽試卷辦法第

五條及本規定申請複

查成績之規定外，另

考量受訓人員不服成

績單通知之處分，得

於處分書達到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提起復審

或訴願，且閱覽試卷

之申請期間為接到訓

練成績單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爰將保訓會

作業期間定為申請期

間截止之次日起十五

日內，俾符時效性。

三、第二項規定保訓會係

以書面方式通知受訓

人員之閱覽期日及地

點。所稱書面通知，

指以公文、傳真、電

子郵件等方式辦理。

四、受訓人員因故無法於

指定期日到場閱覽，

為顧及渠等權益，爰

於第三項規定受訓人

員至遲應於原訂期日

前三日通知保訓會，

俾另行安排時間閱覽。

五十三、保訓會提供受訓

人員閱覽前，應

將閱卷委員評閱

試卷之簽名或蓋

章予以彌封。

一、本點新增。

二、本點配合修正規定第

五十一點第三項規定，

不得要求告知閱卷委

員之姓名及有關資料，

爰此，保訓會應將閱

卷委員評閱試卷之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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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蓋章予以彌封，

不得供受訓人員閱覽。

五十四、各項訓練測驗試

卷(卡)之閱覽時

間以十五分鐘為

限。

一、本點新增。

二、本點規定受訓人員之

閱覽時間。

三、鑑於開放閱覽試卷之

目的，係為使受訓人

員瞭解其選擇題試卡

劃記情形，或寫作題

閱卷委員對其作答內

容之評閱情形，爰應

以形式觀察為主，而

非供受訓人員於閱覽

試卷時鑽研其答題內

容甚或背誦評閱情形，

作為相互比較成績高

低之檢討，另參照考

選部所定之應考人申

請閱覽試卷辦法第九

條規定，訂定閱覽時

間以十五分鐘為限。

五十五、受訓人員閱覽試

卷(卡)限本人為

之，並應攜帶國

民身分證或足資

證明身分之證件

入場閱覽，以備

核對。

受訓人員於閱覽

試卷(卡)前，應

先經保訓會核對

身分，隨身攜帶

一、本點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受訓人員

閱覽試卷(卡)應由本

人親自為之，不得由

他人代理。本項所稱

足資證明身分之證件，

指附有照片足資辨識

身分之護照、全民健

康保險卡、駕駛執照

等證件，以供保訓會

核對。

三、第二項規定受訓人員

於閱覽試卷前，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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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另置於指定

地點，並於閱覽

試卷登記冊上簽

名。

經保訓會核對身分，

並於登記冊上簽名。

另為避免閱覽試卷時，

受訓人員發生禁止行

為，爰規定其隨身攜

帶物品另置於指定地

點。

五十六、受訓人員閱覽試

卷(卡)時，不得

有下列行為：

(一)冒名頂替。

(二)抄寫、複印、

攝影、讀誦錄

音或其他各種

複製行為。

(三)隨身攜帶紙筆、

行動電話、穿

戴式裝置或其

他具資訊傳輸、

感應、拍攝或

記錄功能之器

材及設備或其

他通訊器具。

(四)窺視他人試卷

(卡)影像檔或

互相交談。

(五 )故意將試卷

(卡)影像檔供

他人窺視。

(六)意圖破壞或毀

一、本點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受訓人員

閱覽試卷時之禁止行

為。參考典試法第二

十六條精神，閱覽試

卷(卡)不得有抄寫、

複印、攝影、讀誦錄

音或其他各種複製行

為，及參照考選部所

定之應考人申請閱覽

試卷辦法第十二條規

定訂定。

三、第二項規定受訓人員

閱覽 所申 請之 試卷

(卡)時，如有違反規

定時，保訓會工作人

員得當場中止其閱覽

並禁止續閱。其涉及

刑事責任者，保訓會

應依法移送該管檢察

機關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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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閱覽場所之

電腦設備。

(七)吸菸、飲食、

嚼食口香糖或

檳榔、喧嘩、

破壞環境整潔

或其他妨礙他

人之行為。

受訓人員閱覽試

卷(卡)時，如有

違反前項各款規

定之一者，工作

人員得當場中止

其閱覽並禁止續

閱。其涉及刑事

責任者，保訓會

應依法移送該管

檢察機關偵辦。

五十七、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或手冊之受訓

人員，申請閱覽

試卷(卡)，如因

觀看試卷(卡)有

困難，保訓會得

提供必要之協助

措施。

一、本點新增。

二、為維護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或手冊受訓人員

之權益，如渠等因觀

看試卷(卡)有困難時，

保訓會得提供必要之

協助措施。

拾壹、附則 章次遞移，章名未修正。

五十八、本試務規定未規 本點由現行規定第五十點

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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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事項，適用其

他相關法規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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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測驗試務規定第四十三點附件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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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各項訓練測驗複查成績申請書

附件六

複查成績申請書

一、 申請書

名稱依現行

規定第四十

三點後段規

定，修正為

「各項訓練

測驗複查成

績申請書」。

二、 配合修

正規定第四

十四點規定

修正附件六

名稱並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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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測驗試務規定第五十一點附件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八

各項訓練測驗閱覽試卷申請書

訓練名稱

姓名 班  別

總編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閱　　覽　　項　　目（請勾選）

選擇題（本項無則免填）

實務寫作題（情境寫作）

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注意事項：

一、申請閱覽試卷（卡），應於接到訓練成績單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郵戳

為憑），依本申請書逕向保訓會提出，逾期不予受理，並以一次為限。

二、以郵寄方式申請閱覽試卷（卡），應以掛號寄達。地址為：11601臺

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之 3號（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培訓評鑑處

收），右上角請註明「閱覽試卷」。

三、申請閱覽試卷（卡），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寫作題參考答案或複

印試卷（卡），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委員之姓名及有關資料。

一、 配合修

正規定第五

十一點規定

新增附件八。

二、 受訓人

員得填具本

申請書並郵

寄至保訓會

申請閱覽試

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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